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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揚事業廢棄物掩埋場

Ĳĳ月 Ĳ日，我代表荒野臺南分會去塔木德臺南會館，參加由臺南市環保局舉辦的

ȶ臺南市廢棄物處理願景與ŏGŐ團體座談會ȷ，

這場座談會表示市政府有誠意跟環保團體好好討

論事業廢棄物無處去的困境Ȅ

根據市政府提供的資料，本市一年產生的可

燃性事業廢棄物高達 ĵĳ萬噸，其中約 ĳĳ萬噸由

本市自有的焚化廠處理，還有約 ĳı 萬噸必須送

去外縣市處理Ȅ在ȶ垃圾大戰ȷ隨時可能一觸即

發的情況下，本市有必要再增加焚化廠Ȅȶ不適

燃事業廢棄物ȷ每年約 ĶĶ 萬噸，є括一般事業

廢棄物 ĴĴ.ķ 萬噸，有害事業廢棄物 ĳĲ.ĸ 萬噸Ȅ

市政府認為：ȶ不適燃廢棄物固化及掩埋設施不

足，未來應考慮輔導設置ȷȄ我猜想，市政府的

意思大概是：本市非得新設焚化廠與掩埋場不可，

但是新設案件常遭附近居民與環保團體反對，因

此希望環保團體能理解市政府的處境Ȅ

曾聽一位環運前輩說，某市市長曾問他：

ȶ廢棄物掩埋場設這裡你們反對，設那裡你們也

事業廢棄物掩埋場該設在哪裡？
文、圖／張讚合Ȟ荒野臺南分會環境培力組組長，自然名：河烏ȟ

反對，究竟要設在哪裡才行？ȷ這位前輩跟我說，

他很想告訴這位市長，設在市政府廣場就好啦！

其實，事業廢棄物掩埋場該設哪裡，在ȶ廢棄物

清理法ȷ中，早就有了答案Ȅ在民國 ĹĹ 年廢清

法的修正案中，已經在其第 ĲĴ 條列出：ȶ新設

工業區及科學園區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開發單

位應於區內或區外規劃設置廢棄物處理設施；並

於廢棄物處理設施設置完成後，該工業區及科學

園區始得營運Ȅ

現有工業區及科學園區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於本法修正通過後二年內，規劃完成事業廢棄

物之處理設施Ȅȷ

簡單來說，無論新舊工業區或科學園區，都

應該自備廢棄物掩埋場Ȅ按照這個法條，到民國

ĺı年，現有ȶ工業區ȷ與ȶ科學園區ȷ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也就是經濟部與國科會Ȟ現在的科

技部ȟ就應該把他們轄下各區的廢棄物處理設施

規劃完成Ȅ這個法條在 ĺı年 Ĳı 月全文修正時略

作修正後改列第 Ĵĳ 條：ȶ新設工業區及科學園

 美麗的內門馬頭山邊即將出現富駿事業廢棄物掩埋場

區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ȃ開發單位或管理單位，

應於區內或區外規劃設置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

並於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設置完成後，該工業區

及科學園區始得營運Ȅ

現有工業區及科學園區之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ȃ開發單位或管理單位，應於本法修正通過後

六個月內，規劃完成事業廢棄物之處理設施，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最遲於民國

九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完成設置Ȅȷ

規劃設置的時程展延到 ĺĴ 年年底Ȅ這個條

文至今未變，只是現在已經是民國 Ĳıĵ 年了，

十一年ѕѕ過去，這個可憐的條文似乎沒有人理

會Ȅ工業部門只想廉價地把他們的ȶ廢棄物ȷ往

山上的掩埋場丟，不願意自備現代化的掩埋場Ȅ

這就是今天所有掩埋場問題的根本來源Ȅ當產業

界不願承擔廢棄物回收ȃ處理ȃ乃至掩埋的成本

時，就只有剩下往山區設掩埋場的一條路Ȅ

一個現代化的廢棄物處理廠，應該具備

ŎecũaůŪcaŭ	BŪŰŭŰŨŪcaŭ	TreatŮeůt	ȞŎBTȟ	的整個

程序，可以回收的盡量回收，可以有什麼作用Ȟ如

沼氣發電或堆肥ȟ，盡量實現它的作用，最後真

正需要掩埋的廢棄物，應該不會太多Ȅ這樣的掩

埋場，設在哪裡問題都不大，設在工業區裡面就

是最好的選擇Ȅ當一個掩埋場非得設在山區時，

就已經表示這個掩埋場不會是現代化的掩埋場，

而是那種隨時有可能ȶ流醬油膏ȷȃ飄惡臭ȃ甚

至起火燃燒的掩埋場Ȅ那種設在山區的掩埋場，

只是在欺負山區的老實人Ȅ過去抗爭十年的東山

永揚掩埋場是這樣，現在正在抗爭的內門馬頭山

旁的富駿掩埋場也是這樣Ȅ更嚴重的是它們位在

河川源頭，成了河川ȃ水庫污染的來源Ȅ

因此，我建議環保署ȃ環保局這個環保體系，

根本不要去當事業廢棄物掩埋場的ȶ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ȷ，經濟部ȃ科技部才是Ȅ環保體系只要

在ȶ環檢警ȷ合作的情況下，嚴格取締那些亂丟

廢棄物的惡質廠商Ȅ至於事業廢棄物掩埋場該設

在哪裡，那是經濟部ȃ科技部的事Ȅ把經濟部ȃ

科技部逼出來，為他們的工業區設廢棄物掩埋

場，才是根本解決之道Ȅ


